面试资格审核提交材料说明

面试资格审核当天，考生须按报考岗位要求携带相关证件到柳州市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柳江区拉堡镇瑞龙路125号）二楼人事管理股参加资格审核：

1.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等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认证下载）。

2.岗位要求其他条件的材料：

（1）岗位要求具有护士执业证或者医师执业证的，须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2）岗位要求定向招聘大学生退役士兵的，须携带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退役士兵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其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认证下载）。

（3）岗位要求定向招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须携带在柳州市（含五县，下同）服务期满（以各项目规定的服务期为准）且服务期内年度考核均达到合格（称职）以上等次的相关证书或者服务协议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生源地或者户籍地为柳州市（含五县），参加市外服务基层项目的，须携带生源地或者户籍证明相关材料原件及其复印件。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包括：“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城市街道（社区）党建组织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聘用在基层岗位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可以报考定向招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岗位。

（4）岗位要求定向招聘脱贫户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的，须携带广西巩固脱贫成果帮扶手册原件及其复印件（含有家庭基本情况的页面）、考生本人户口本原件及其复印件（户主页以及有本人的页面）、户口所在地县（区）及以上乡村振兴局开具的广西农村建档立卡帮扶对象证明。

（5）岗位要求具有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可以请单位出具，可以是劳动合同或是聘用合同，也可以凭养老保险的购买凭证来证明。

全日制或脱产就读期间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包括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等不能作为工作经历。

（6）岗位要求持有C1及以上机动车驾驶证的，须携带相关驾驶证原件及其复印件。

（7）岗位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须携带本人所属党支部开具的党员证明盖章原件。

3.原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含公办中小学聘用控制数)的报考人员，须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同意报考证明或辞职证明(证明须加盖单位公章）。
4.面试资格审核材料须如实提供，如存在虚假情况，取消面试资格。

